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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的房屋可以卖？
中介推荐“特殊渠道”

2022 年 1 月，为解决资金周转问题，

刘先生委托某中介公司协助出售其尚在限

售期内的自有房屋。双方签约后，销售人

员以能更快获取现金为由，向他推荐了一

种声称能快速卖房的“特殊渠道”——与某

收房公司签约。

刘先生在中介公司居间下，将房屋以

205 万元的价格卖给收房公司。合同约

定，收房公司向刘先生支付65万元作为购

房定金，其中 35 万元作为装修过户保障

金，需转入收房公司指定账户，刘先生可获

取现金 30 万元。卖房时，刘先生还剩余

73 万元房贷由收房公司按月代为偿还，其

余102万元的卖房尾款由收房公司每月分

期支付给刘先生。故在合同中，房屋总价

205 万元被分为三个部分：现金 30 万元、

房贷73万元、尾款102万元。

面对如此复杂且不合常理的交易方

式，刘先生却认为房屋还在自己名下，且有

人代为偿还按揭贷款，便与收房公司签订

房屋销售合同。然而，合同签订后，收房公

司没有直接付款，而是通过协助办理消费

贷款以及房屋典当等方式，帮助刘先生获

得资金。

2022 年 1 月，刘先生在收房公司协助

下与某服务机构签订《贷款居间服务协

议》，协议约定由该公司为刘先生申请贷款

提供高评高贷服务。之后，刘先生又与某

典当公司签订了《房产典当合同》，通过房

屋典当实际获得63万元典当款，刘先生将

之前约定的 30 万元留下后，把剩余的 33

万元作为装修过户保障金转入了收房公司

指定账户。

可是收房公司没有按期代为偿还贷

款，且房屋典当的当金实际上也是由刘先

生自己在还，而典当所取得的资金近一半

付给了收房公司。刘先生这才发觉收房公

司在其中只起到一个“形式”上的作用，并

未给予实质帮助。

未尽审慎审查义务
中介公司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即便没有收房公司，其实我自己也可

以通过房屋典当、申请贷款等方式拿到现

金，还不用支付其他费用⋯⋯”刘先生越想

越不对劲，遂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将某收

房公司诉至法院。

锦江法院依法审理后，判决收房公司

与刘先生的买卖合同解除，并且退还刘先

生装修过户保障金。但收房公司由于无可

供执行的财产，刘先生并未拿到装修过户

保障金。

为减轻自己的损失，刘先生以某中介

公司在居间活动中存在过错为由，向锦江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赔偿自己的资金损

失。承办法官分析后发现，这并非是一起

简单的委托合同纠纷，而是涉及多方主体

的“套路卖”。

据承办法官解释，从案涉房屋交易主体

方面来看，某收房公司交易的本质目的并非

是取得交易房屋的产权，而是以交易房屋为

媒介向卖方提供资金融通。某中介公司明

知该情况，却仍为其提供所谓购房中介服

务，已违背地产经纪人促成房地产交易的本

质。从案涉交易的房屋实际情况来看，它在

交易时尚处于限售期，某中介公司对此明确

知晓却仍提供中介服务，已违反相关交易规

定。从案涉交易资金安全保障方面来看，该

交易模式付款周期长、流程不规范，交易风

险极大，容易给出卖人造成损失。

法院认为，案涉中介公司违反其行业

交易惯例和审慎审查、核实义务，为不具有

真实购房目的的收房公司提供中介服务，

并在交易过程中对资金交易安全缺乏必要

的提醒及监管保障，由此导致出卖方资金

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法院最终判决中介公司赔

偿刘先生15万元。

法官：
买卖房屋须擦亮双眼理性交易

二手房交易市场存在风险，参与人须

擦亮双眼理性交易。本案中的刘先生就是

因为着急周转资金，对交易中的安全隐患

掉以轻心，才遭遇“套路卖”的风波。

法官提醒，房主在出售二手房时，要谨

慎选择有信誉、口碑好的房地产中介机构，

确保交易过程的透明和合法性。要拒绝违

规交易形式，同真实过户的买方主体进行

交易，避免买房人一换再换，让自己成为

“ABC”单（A指的是房屋实际产权人；B指

的是以牟取差价为目的的中间方，即炒房

客；C 指的是实际买房人）的交易主体，谨

防中介同买房者串通进行诈骗。此外，还

应定期关注市场动态，了解房地产市场的

政策动态和行情走向，灵活调整交易策略。

房主急于出手限售房 未拿到房款反背上贷款
法院：中介公司违反交易惯例导致房主资金损失，赔偿15万元

循线追踪
找到直播间所在地

“宝宝们，这件衣服是今年新款，官方

价近千元。今天我们直播间给大家破价，

只要 2 开头就能带走⋯⋯”今年 6 月，德清

县公安局环境犯罪侦查大队接到相关线

索，有人在某网络直播平台销售假冒名牌

服装。民警随即进入该直播间，发现主播

正在向网友推荐“高端品牌”服装。

这条线索，让民警很快联想到了去年

7 月的一起报案。当时，德清某服饰公司

负责人向德清县公安局报案，称市场上有

多个网店以“代购”为名义，出售企业旗下

的“艾诺丝雅诗”品牌女装，而且在售的产

品均为“假货”，严重损害了该品牌信誉。

接报后，环侦大队迅速展开侦查工作。经

初查，警方发现 10 余家网店均在售卖与

“艾诺丝雅诗”品牌服装颜色、形制等几乎

一样的女装。

“不过，这些网店在拍摄衣服实物时，

有意规避了商标、吊牌，这样一种‘打擦边

球’的方式，让案件一度陷入了僵局。”环侦

大队民警姚峰说，“我们后续也一直在跟进

该线索，直到今年6月的这次直播间线索，

我们发现里面商品有了商标、吊牌，确定涉

嫌售假后，我们第一时间对直播视频进行

了录屏和截图，并锁定了嫌疑人的直播地

点。”

今年 7 月 9 日，德清县公安局抽调精

干警力，分赴杭州临平、嘉兴海宁两地，共

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现场查获直播账号

8 个、服装 15000 余件，经专业技术人员鉴

定，直播间售卖的几款“艾诺丝雅诗”品牌

女装均系假冒服装，通过配上“艾诺丝雅

诗”的服装标识，来充当品牌服装。随后，

警方将直播售货的主要犯罪嫌疑人王某带

回，进行进一步讯问。

直播带货藏“猫腻”

王某背后，是一个直播售假的团伙。

王某从2022年开始经营网店，靠售卖

假冒的品牌服装牟利。但随着直播的兴

起，他发现传统网络出货量越来越低。今

年3月，王某经过“拜师学艺”，也在某电商

平台上开起了自己的直播间。

“直播间销量最高的时候，两三个月可

以卖出 2 万多单。”据王某供述，因为生意

火爆，就有服装厂主动上门联系，提供假货

的货源。在明知自己所购衣物系假冒品牌

产品的情况下，王某以较低的价格通过电

商平台销往全国，“以夏装为例，一件衣服

的拿货价是 80元至 100元不等，转手就能

卖出 200 元到 300 元，我们就是从中赚个

差价”。

第一个月，王某就赚了10万元。在暴

利的诱惑下，越来越多他的亲戚、朋友开始

加入。为了发货方便，王某甚至租下了一

个仓库。

相较于传统制假销假犯罪案件，不法

分子利用直播平台、网络社交平台和电商

平台售假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传播速度也

更快。实际上，直播带货要符合广告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否

则很容易被平台查封。“在王某的案子中，

主播在介绍产品时无法直接播报品牌名

称，而是以‘艾家’代替。其实，消费者在进

行直播购物时，也可以通过关注这样的细

节辨别产品真伪。”姚峰说。

截至目前，该案共有10名犯罪嫌疑人

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

步深挖中。

警方提醒：消费者在线上购买商品时，

一定要认准正规的平台和商家，提高自身

辨别能力，不要因为贪图便宜购买与原价

差异过大的商品；在收到商品后，及时检查

商品的质量，如发现购买的商品为假冒产

品，应向有关部门反馈、举报，拿起法律武

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打击造假售假

行为。

市场价近千元的品牌服装，直播间只要200元？
德清警方破获“直播带货”售假案，案值超500万元

市场价近千元的品牌服装，直播间只要200元？
德清警方破获“直播带货”售假案，案值超500万元

《四川法治报》 锦法宣 王一多

急于出手限售期内的房屋，四川成都市民刘先生听信了中介公司销售口中的“特殊渠道”，没想到不仅没有拿到房
款，还稀里糊涂背上了一大笔贷款。近日，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通报了一起房地产买卖纠纷案，最终中介公司赔偿刘
先生15万元。

通讯员 徐晟昱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直播间里，名牌服装卖出“骨折价”，你会不会动心？近日，德清警方破获的一个案子，或许能够给你提个醒。
德清警方打掉的是一个低价售卖假冒名牌服装的网络直播售假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0 名，捣毁销售、存储假

冒注册商标商品窝点4个，收缴假冒品牌服装15000余件，涉案金额高达500余万元。


